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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7_A8_E5_B8_820_c26_576849.htm 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培养具有坚

定理想信念、对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的党政干部后备人才，

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创业，根据中央、省有关选聘高校

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意见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以下

实施意见。 一、选聘对象及条件 选聘对象：30周岁以下（以

当年招录时间为准，下同）应届和往届毕业的全日制普通高

校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研究生年龄可适当放宽至35周岁

以下。 基本条件：思想政治素质好，作风踏实，吃苦耐劳，

组织纪律观念强，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学习成绩良好

；热爱农村，自愿到农村基层工作；身体健康。 选聘期限：

选聘的高校毕业生在村工作期限为2年。工作期满后，经组织

考核合格，所在镇（街）、村需要，本人自愿的，可继续聘

任。不再续聘的，引导和鼓励其自主就业、创业。 二、选聘

数量 按“一村一大学生”的目标，全市共需选聘高校毕业

生890名，从2009年开始，计划分三年完成。各县（市、区）

要根据未配备的村数，提出每年的配备计划，报市委组织部

备案。已配备的村，在2012年前出现缺额的，也要列入配备

计划，确保到2012年前全市实现“一村一大学生”目标。 三

、选聘方式 选聘工作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德才兼

备的原则，按照个人报名、资格审查、组织考试、体检、公

示、决定聘用、培训上岗等程序进行。 根据各县（市、区）

每年配备计划，市委组织部统一公布招录公告，统一组织考



试（含笔试、面试）；由各县（市、区）委组织部统一安排

到村任职。 四、选聘任职 选聘的高校毕业生是中共正式党员

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职务；是中共预备党员

或非中共党员的，一般安排担任村委会主任助理职务。是共

青团员的，可安排兼任村团组织书记、副书记职务。 选聘的

高校毕业生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经过一年的实际工作，被大

多数党员和群众认可，经年度考核合格，可通过推荐参加选

举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副书记等职务。 五、待遇和保障 选聘

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享受以下政策待遇： （一）比照本

地镇（街）从大学生中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

平确定工作、生活补贴标准，具体由各县（市、区）根据本

地实际确定。 选聘到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市任职的高

校毕业生，市财政按每人每年5000元的标准在年度考核后下

拨专项补贴，其余的补贴由各县级市财政负责；市财政并按

每人20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安置费。对选聘到村任职的高

校毕业生，市财政只下拨两个聘期的专项补贴。 选聘到蓬江

、江海、新会三区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工作、生活补贴由各

区财政负责。 （二）通过参加选举担任了村“两委”班子职

务的，在聘期内可选择享受村“两委”干部待遇或财政专项

补贴，但不得同时享受村干部待遇及财政专项补贴。 （三）

在村任职期间，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以镇（街）为

单位办理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手续。 （四）确定为省统一选聘

的高校毕业生，在村任职2年后3年内报考全省公务员的笔试

成绩加3分，参加地级以上市、省直及中央驻粤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的笔试成绩加5分，参加县（市、区）、镇（街）各类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五）县（市、区）、镇（街）招录公务员，原则上每次要

拿出不少于招录职位数10％的职位，专门面向在村任职满2年

、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招录公务员。 （六）被党政机关或

国有企事业单位正式录用（聘用）后，在村任职工作时间可

计算工龄。 （七）任职期满后，未实现再就业并有就业愿望

的，纳入城镇失业人员范畴统筹管理。 六、管理及服务 （一

）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为“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

，系非公务员身份。 （二）人事档案由各县（市、区）人事

部门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免费代理，党团关系转至所在村。工

作期间，由镇（街）与高校毕业生签订聘任合同。户口可留

在现户籍所在地，也可迁入任职村所在的镇（街）集体。镇

（街）党（工）委、政府负责对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的

工作管理，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及日常生活，为他们开展工作

创造条件、提供方便。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可安排住在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各地要保持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队伍的

稳定性，不得随意抽调使用。 （三）每年年底，由所在镇（

街）负责对选聘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进行年度考核，结果

报市、县（市、区）委组织部，并记入人事档案，作为奖惩

或提拔使用的依据。选聘的高校毕业生连续两次年度考核不

合格，或自行提出辞职的，可解聘，不再享有各种待遇和保

障政策。 （四）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颁发江门市高校毕

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作为服务期满享受有关政策待遇

的依据。 七、组织实施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由市委

组织部牵头，会同市财政局、市人事局、市劳动保障局共同

开展。各县（市、区）可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有关管理工作规范，抓好政策待遇落实，做好指导

培训、跟踪管理、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选聘的高校毕业生

得到锻炼和培养，发挥作用。 市委组织部将定期对“一村一

大学生”的目标任务落实情况进行检查。 更多信息请访问：

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考试大公务员加入收藏 


